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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参股基金向平潭盈科创富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发出《<关于星恒电源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之解除通知书》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参股基金泉州市启源纳川新能源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启源纳川”或“乙方”）近日向平潭盈科创富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平潭盈科”或“甲方”)发出了《关于星恒电源股

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之解除通知书。 

一、交易概述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纳川股份”）于 2019

年 5月 7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参股基金转让部分星恒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63），公司参股基金启源纳川与平潭盈科签署了《股份转

让协议》，拟将持有的星恒电源 0.691%的股权，以标的公司总估值 40.5 亿元的

价格出让给平潭盈科，即本次股份转让款的价格计算方式为 40.5 亿元*0.691%，

标的股权作价 27,999,987.78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

业板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平潭盈科创富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盈科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28MA2YK4W215 

成立日期：2017年 9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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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片区台湾创业园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

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

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说明：平潭盈科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名称：星恒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075643006XA 

法定代表人：冯笑 

住所： 苏州高新区科技城金沙江路 181号 

注册资本：2625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3年 12月 18 日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锂电池、动力电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星恒电源自 2003 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动力锂电池的研发、生产、销售，

在国内率先实现了电池的二次寿命和梯次利用，其主要瞄准新能源汽车和轻型车

市场。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星恒电源自 2014 年起开始布局切入，其具有极高性

价比优势的超级锰酸锂产品使其快速成为国内众多新能源物流车制造商的第一

供应商。星恒电源未来将以新一代更高性价比的产品快速打开新能源乘用车市场

并站稳脚跟。在轻型电动车领域，星恒电源精耕细作了 15 年，已经为全球超过

500万终端客户提供电池和服务，稳居国内电动两轮车市场占有率第一，同时在

欧洲长期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在欧洲电动两轮车市场占有率第二。 

四、解除通知书的主要内容 

启源纳川与平潭盈科、星恒电源就启源纳川向平潭盈科转让持有的星恒电源

1,814,646 股股份签订了《关于星恒电源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以下

简称“《股份转让协议》”）。 

鉴于启源纳川已向平潭盈科提供目标股份不存在质押、查封、权利限制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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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凭证或说明，平潭盈科超出约定的支付时间未向启源纳川支付全部转让价款，

且《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 20 个工作日内未能完成交割，根据《股份转让协议》

相关条款约定，启源纳川据此通知平潭盈科解除《股份转让协议》及相关协议。

启源纳川原与平潭盈科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随本解除通知书的送达同时解除。 

五、协议解除的原因 

鉴于本协议约定的支付条件已满足，购买方未如期全额支付股份转让价款且

未能获得启源纳川书面豁免，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相关条款约定，启源纳川有

权解除本协议，本协议自解除协议的通知按照本协议列明的通讯送达地址送达其

他各方时解除。启源纳川据此通知平潭盈科解除《股份转让协议》，启源纳川与

平潭盈科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随解除通知书的送达同时解除。 

六、备查文件 

《<关于星恒电源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之解除通知书》 

 

特此公告！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六月十三日 


